
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管理办法 
（肇学院〔2021〕71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学籍信息变更管理工作，保障学生学籍信息的合法、真实、可靠，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

历电子注册办法>的通知》（教学〔2014〕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学生学籍信息，是指我校在籍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学籍中的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全文阐述都以变更这几项学籍信息为前提），其他的个人

学籍信息以招生录取数据为准。 

第三条 学生个人基本学籍信息是学生入学资格审查的基本内容，是学校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

容，也是学校进行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和学位数据报送的核心内容。学校各级部门必须采取措施严格

学生个人基本学籍信息管理工作，确保学籍学历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及准确性。  

第四条 学生个人基本学籍信息来源于学生招生报名时填报的个人信息，必须与本人实际信息保

持一致，如有差异，应及时向学校提出变更申请。 

第五条 学生申请变更学籍信息须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向学校提供合理、充分的理由及具有法

定效力的相应证明文件，声明所提交的材料属实并承担所有后果和责任。 

第六条 学生学籍信息变更包括更正和更改两种情况，其中更正是指本办法第七条中第（一）、

（二）项所列之情形，更改是指第七条中第（三）项所列之情形。 

第七条 在规定时间内，新生必须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查询新生

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和身份证号、院校名称（肇庆学院）、学籍状态（注

册学籍）。如学籍信息与实际有出入或无本人的学籍电子注册信息，必须及时报告教务处。具体查询

时间与办法以当年教务处下发的通知为准，每位新生必须查询，否则不纳入在校生管理。 

（一）因高考报名时填报、录入错误而导致信息不符的，由学生本人向学校招生部门提交《肇

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见附件 1）、《学生图像信息及对比情况》（学籍信息更

改时用）（见附件 2），高考报名时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并提供从学生高考档

案袋中复印的“高考报名登记表”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高考报名时留存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

如学生高考档案袋中无高考报名时留存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须由高考当年毕业学校出具证明

材料，考生生源地的省级招生部门加注验证意见。最后由学校发文给生源省招生管理部门，由其受

理学生更正申请。 

（二）因姓名中有生僻字显示为“？”而导致信息不符的，由学生本人向教务处提交《肇庆学

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学生图像信息及对比情况》（学籍信息更改时用），身份证

和户口本原件、扫描件及其复印件，身份证号码须与录取数据一致。   

（三）高考报名后，经户籍所在地公安户籍部门批准依法变更身份信息或移居港澳台而导致与

学籍信息不符的，由学生本人向教务处提交《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学生

图像信息及对比情况》（学籍信息更改时用），并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1.变更姓名的学生须提供公安户籍部门已添加曾用名的户口簿、新旧身份证等的原件、扫描件

及复印件，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其中户口簿复印件必须包括如下内容：户籍登记页、户

主页、本人页（登记改名学生的那页）、信息变更页。  

2.身份证号码因重号错号情况需修改的，须提交当地县级以上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公民身份

资料更正证明”（加盖户籍专用章，并附公安局联系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以便学校进行复核）、

新旧身份证和户口簿等的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新旧身份证须为

同一发证机构。户口簿复印件必须包括如下内容：户籍登记页、户主页、本人页（必须显示现用身

份证号码）、信息变更页。    

3.更正出生日期的，须提交由当地县级以上公安部门开具的“公民身份号更正证明”、出生医学

证明、新旧身份证和户口簿等的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复

印件必须包括如下内容：户籍登记页、户主页、本人页（必须显示现用身份证号码）、信息变更页，

新旧身份证须为同一发证机构。 

4.移居港澳台的，须提供原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单程证（通行证）、港澳台身份证等的原件、

扫描件及复印件，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  

5.港澳台学生变更姓名的，须提供改名契、通行证、港澳台身份证等的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

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 

6.变更民族的，须提交由当地县级以上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更改民族成份的相关证明资料，新

旧身份证和户口簿等的原件、扫描件及复印件，新生录取名册扫描件及复印件，新旧身份证须为同

一发证机构。其中由少数民族变更为汉族的，须同时提交由生源省招生管理部门开具的高考录取时

没享受少数民族政策录取的证明。户口簿复印件必须包括如下内容：户籍登记页、户主页、本人页

（必须显示现民族）、信息变更页。  

7.原则上，学校对学生入学后因虚假户口被注销或申请同时变更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不予受理。 

第八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学校不予受理学籍信息变更申请： 

（一）非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的； 

（二）不能提供本办法第七条所规定材料的； 

（三）证明材料涉嫌弄虚作假的； 

（四）新生入学报到时（非因上述第七条中第（一）、（二）项所列之情形的），或已提出毕业申

请的；  

（五）学生已毕业、结业、退学（肄业）的； 

（六）学校认为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况。 

第九条 学校按规定自入学报到起三个月内（不超过当年 12 月份）受理当年报到入学新生的高

考报名信息更正申请，在上述期限内未提交更正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的，一律按招生数据进行学籍

管理和发放学历学位证书。 

第十条 学生符合学籍信息变更条件申请的，由二级学院对其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教务处结

合学院意见进一步核定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属学校权限内的，学校批准后修改；需报上级主管部

门的，学校行文统一报送省教育厅进行审批。通过省教育厅审批的，由教务处进行学籍信息变更处

 
 



理。未通过省教育厅审批的，学籍信息仍以原招生录取信息为准。  

第十一条 学生不能同时或多次申请更改姓名、身份证号码，学生的学籍信息变更申请通过审批

后，学校不再受理该生再次变更的申请。 

第十二条 如有学校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学生更改学籍信息提供虚假证明或未按相关规定

操作的，所更改的学生学籍信息无效，并追究当事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他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肇庆学院全日制学

生学籍信息变更管理办法》（肇学院〔2017〕71 号）同时废止。本办法若有与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有关文件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附件：1.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 

      2.学生图像信息及对比情况 

      3.肇庆学院在校学生学籍信息变更办理流程图 

 

 

 

 

 

 

 

 

 

 

 

 

 

 

 

 

 

 

 

 

 

 

 

 

 
 



附件 1 

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 
学校代码：10580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 此表一式两份，分别存高校和广东省教育厅，仅限普通全日制学生使用；2. 申请表必须由

申请人亲自填写，一个信息项一份表格，涉及选择项的，请在相应选项前打√；3. 相关管理规定 

详见《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管理办法》。  

此 

栏 

由 

学 

生 

及 

家 

长 

填 

写 

姓名  学号  

近期免冠半身 

彩色照片 

联系 

电话 
 学习层次  

性别  专业班级  

录取 

年度 
 通信地址  

申请变

更项目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民族   其它：        

现信息  
申请变

更为 
 

申请变

更原因

（附证

明材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

对申请

材料的

声明、 

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提交的学籍信息变更申请真实准确无误，所提供的所有

证明材料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后果和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学院 

审核意见 

根据学生提供的申请材料及该生档案资料，经学院初步审查，该生信息变更前后

确系同一人，未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况，同意该生申请，请学校审批。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复审 

意见 

 

负责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教育厅 

意见 
 

 
 



附件 2 

学生图像信息及对比情况 
（学籍信息更改时用，此页照片彩色打印） 

学生基本信息 

学    号：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专业名称： 

高考录取照片 A高中档案照片 B现身份证照片 C在校期间照片 D其他佐证照片 

（张贴照片） （张贴照片） 

如高考录取照片缺失，

需提供高中档案照片，

并说明照片来源。 

（张贴照片） 

如无照片，请说明缺

失原因 

（张贴照片） 

如无照片，请说明缺

失原因 

（张贴照片） 

如多身份证，请提

供旧身份证照片 

照片来源： 

高考报名录取登记

表 

照片来源：高中档案 照片来源：身份证 照片来源： 

（如学籍表……） 

照片来源： 

与录取照片比对结

论（是否同一人）及

签名 

例：同一人 

（签名）XXX XXX XXX 

例：同一人 

（签名）XXX XXX XXX 

例：同一人 

（签名）XXX XXX XXX 

 

说明： 

1.可经工作人员（三人及以上）核实辨认后签名确认比对结论，比对结论要明确是否为同一人。 

2.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开放教育，依据学院实际职能分工进行审核。 

学院意见 

1.以上照片均来源真实，且已审核原件：    是           否        不确定 

2.以上照片经技术比对为同一人：          是           否        不确定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招生办意见 

 在校学习者与高考录取是同一人：                 是           否        不确定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学生处意见 

在校学习者与高中档案照片及高考录取是同一人：            是      否    不确定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教务处意见 

 在校期间照片与其余照片是否为同一人：            是           否        不确定  

  

      

负责人：             年   月   日（公章） 

   

   

   

  

   

 

 
 



附件 3 

肇庆学院在校学生学籍信息变更办理流程图 
 

 

 

 

 

 

 

 

 

 

 

    

 

 

 

 

 

 

 

 

 

 

 

 

 

 

 

 

 

 

学生填写《肇庆学院全日制在校生学籍信息变更申请表》、学生图像信息及

对比情况（下载地址：https://jwc.zqu.edu.cn/bszn1/bdxz.htm） 
1.在校生通过户口所在地公安户籍部门变更了姓名、身份证号码、民族等信

息时可向学校教务处申请更改学籍信息; 

2.对学生入学后因虚假户口被注销或申请同时变更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不

予受理; 

3.附上所有证明材料（含材料原件的电子扫描件（上传学信网用）和扫描件

的纸质版（交档案馆），一式一份）。 

教务处在学信网和教务管理系统做更改 

教务处审核 

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对所有材料

进行审核 
（申请人需带材料原件至现场

进行核验） 

 
招生办、学生工作处对“学生图像

信息及对比情况”进行审核 

分管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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